
《输电线路走廊人为活动安全隐患类别卫星遥感识别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于 2023 年 7 月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

起草小组，组织标准编制起草相关工作。经过近 1个月积极组织筹备和征集标准

起草单位，最终确定了标准编制工作组的成员单位，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标

准编制工作组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编写大纲，明确任务分工及各阶段进度

时间。

2023 年 9 月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了标准启动会。标准编制工作组成员参加

会议。会议基于标准草案及专家意见等材料对标准大纲及内容进行充分研讨，确

定了标准编制的大纲与分工。通过讨论，将标准的适用范围聚焦于基于卫星影像

识别输电线路通道人为活动安全隐患的类型、特征与依据。各章节明确了相应技

术要求；修订工作由拟定的牵头单位负责，其余单位配合完成。在 4 个月时间内，

各参编单位分工完成各自内容编写，并进行了整合工作，形成了标准初稿。

2024 年 1 月在甘肃兰州召开了标准编写研讨会。标准编制工作组成员及标

准化专家参加会议。标准编制工作组在原有参编单位基础上，纳入了南方电网的

部分单位成员，使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尽量能够基本覆盖全国典型区域。为了打破

卫星遥感技术与电网实际业务的应用壁垒，会议主要针对标准的可操作性、适用

范围的精确性及用语的严谨性等方面对各章节内容逐字逐句研讨和修改。工作组

在 2个月时间内完成了修改及合稿工作，形成了初稿内部修订稿。

2024 年 3 月在泰州召开了标准第二次编写研讨会。会议对初稿内部修订稿

进行了内部审核，明确了工作重点及存在问题，经过一个月修改、完善，形成了

征求意见稿。

2 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泰州供电分公司、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国网甘肃省电

力公司酒泉供电公司、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国网冀北电力有限



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河南省电力公

司超高压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电力科研院、中国南

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百色局、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宁供电局、

南昌大学、北京深蓝空间遥感技术有限公司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付豪、庄文兵、李晓光、戴永东、王关霖、孔晨华、洪鎏、马成

龙、于竞哲、黄晓胤、叶宽、周恺、陶留海、王华宾、谭永殿、陈刚、张兴华、

邱志斌、吴磊、尹治平。

所做的工作：

标准架构设计：付豪、李晓光

标准编制进度监督：庄文兵

标准资料收集：于竞哲、黄晓胤、陶留海、王华宾

标准文本编写：王关霖、周恺、张兴华、邱志斌、尹治平

标准技术审查：戴永东、孔晨华、洪鎏、马成龙

标准内容校对：谭永殿、陈刚

标准形式校对：叶宽、吴磊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一）符合行业发展原则

随着卫星遥感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未来

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的变化。

（二）符合市场需要原则

本标准编制紧密结合输电线路实际运行的需求，针对卫星影像可识别的所有

人为活动安全隐患类别进行整理、归纳。

（三）符合重点突出原则

标准通过研讨确定内容聚焦于基于卫星遥感识别输电线路通道人为活动安

全隐患的类别和判别依据，精炼其他一般性要求，以保证重点突出，确保标准的

实用性和针对性，使标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输电线路的安全运维。

（四）符合成套成体系原则

标准起草过程中详细研究了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确保在实际应用

中能够与其他标准体系相互补充、相互支持。

2、标准主要内容



标准规定了基于卫星影像识别输电线路通道人为活动安全隐患的类型、特征

和依据。主要章节为一般要求、数据要求、影像处理要求、人为活动安全隐患类

别和人为活动安全隐患卫星影像特征。其中，数据要求规定了相关原始数据的质

量要求；影像处理要求规定了影像处理阶段的相关指标要求，包含卫星影像预处

理、卫星影像识别准确率、图斑边界和输出成果几个子章节；人为活动安全隐患

类别规定了基于卫星遥感识别输电线路通道人为活动安全隐患的类别分类与定

义；人为活动安全隐患卫星影像特征规定了各类别对应的特征及识别依据。

3、主要技术差异

无。

4、解决的主要问题

卫星遥感具有高精度、分辨率高、范围大的特点，一次观测可达数千平方公

里，为了避免输电线路遭到损坏，引发大面积停电，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利用

卫星遥感监测输电线路潜在风险，指导地面巡检重点巡查，对于保障输电线路安

全运行、满足电网企业降本增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标准主要解决卫星遥感

在输电线路通道人为活动安全隐患类别识别无参考依据、行业内没有明确的规范

和规定的问题，为卫星遥感在输电线路通道人为活动安全隐患类别识别工作提供

实施依据，并形成规范化、标准化、统一化的行业成果形式。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为了验证卫星遥感技术应用于输电线路巡视监测效果，尤其是针对线路廊道

内多类人为活动安全隐患的识别，本项目通过调研分析、技术研究、工程实践和

软件研发，已基本形成了卫星遥感技术如：国产高分系列、可见光或红外影像在

输电线路巡视检查的成套解决方案，选取 500kV、750kV、士 800kV 等不同电压

等级、不同地形条件的输电线路通道进行了应用效果的验证及分析，结果表明，

按照本规范规定要求进行数据采集，巡视安全性和数据采集效率得以保证，数据

精度高、稳定性好，完全能够满足通道人为活动安全隐患巡视、识别及检查的需

求。后续该系统技术及方法将在电网及输电线路范围内开展常态化、标准化、规

模化的应用，逐步成为输电线路通道遥感巡视与隐患识别的重要技术手段。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通过制定标准，主要解决了卫星遥感在输电线路通道人为活动安全隐患类别

识别工作中无参考依据和明确规范的问题，填补了相应标准规范的空白。标准实

施后，可以促进相关技术应用项目的积极采标，促进产业机构调整与优化升级。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国外标准。本标准无国外样品、样机测试。国际、国

外暂无同类标准。

本标准是国内基于卫星遥感进行输电线路人为活动安全隐患类别识别的

首个标准，标准水平可以确定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现有标准和制定中的标准，特别

是强制性标准无冲突之处。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2天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